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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公司董事会、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

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

带责任。  

   证券代码：603321      证券简称：梅轮电梯       公告编号：2021-002 

 

浙江梅轮电梯股份有限公司 

    关于参与杭绍台铁路 PPP 项目对外投资的进展公告 

 

     经浙江梅轮电梯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第二届董事会第九次会

议审议批准，公司于 2019 年 8 月 9 日与上海星景股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、杭绍

台铁路有限公司签署了《杭绍台铁路 PPP 项目投资合作意向协议》（以下简称

“《意向协议》”）。根据《意向协议》，公司拟出资不超过人民币 25,000 万元，

受让台州杭绍台高铁投资管理合伙企业（有限合伙）（以下简称“合伙企业”）中

47.6474亿元（合伙企业的认缴资金总额为 65.6474亿元，其中中国政企合作投

资基金股份有限公司认缴出资 18 亿元，其余出资方认缴金额为 47.6474 亿元）

的出资份额，比例为不超过 5%。在本次投资意向取得政府方同意的批复后，公

司先与合伙企业的特定转让人签署 3%的出资份额（对应的出资金额约为 14,300

万元）转让协议。如后续公司在杭绍台铁路项目中作为电梯供应商中标，则再增

加 2%出资份额的投资，总计达到 5%。若公司未能中标本项目电梯设备，则仍然

按 3%的份额承担出资责任。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19 年 8 月 10 日披露的《浙

江梅轮电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签署杭绍台铁路 PPP 项目投资合作意向协议的公

告》（公告编号：2019-018）。 

2019 年 10 月 30 日，公司取得浙江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同意的批复，并于

2019 年 10 月 31 日签署了《台州杭绍台高铁投资管理合伙企业（有限合伙）份

额转让协议》，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19 年 11 月 2 日披露的《浙江梅轮电梯股

份有限公司关于签署份额转让协议暨对外投资进展的公告》（公告编号：

2019-024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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现就公司参与杭绍台铁路 PPP项目对外投资的相关进展情况公告如下： 

一、前期投资进展情况 

截至本公告披露日，公司已支付对应合伙企业 3%的出资份额款项共计

14,055.52 万元，后续尚余 200 多万需支付，且合伙企业已于 2021 年 3 月完成

工商变更登记手续。 

二、杭绍台铁路项目电梯中标情况 

 公司已于 2021 年 3 月在杭绍台铁路项目中作为电梯供应商中标其中 DT02

标段并已签署正式合同。合同金额人民币 2,850万元(含税)，履约保证金一般不

超过合同总金额的 10%。 

杭绍台铁路项目电梯采购分两个标段进行招标，其中 DT01标段为绍兴北站、

台州中心站，电梯数量约 92台；DT02标段为东关站、三界站、嵊州新昌站、天

台站、临海站、温岭站，电梯数量 89台。 

鉴于公司没有中标杭绍台铁路项目的所有电梯采购，同时考虑公司的资金安

排，经与《意向协议》各方沟通后，公司于 2021年 4月 19日签署补充协议，就

不再增加 2%出资份额事项与各方达成一致意见。 

三、补充协议主要内容 

取消原《意向协议》中第三条各方职责（二）丙方（即公司）职责第 3款关

于增加 2%出资份额的条款，公司对合伙企业的投资金额，最终按照 3%的份额承

担出资责任，不再另行增加投资金额。原《意向协议》的其他内容保持不变。 

四、对公司的影响 

1、本次协议变更后，公司对合伙企业的实际投资约为 14,300万元，出资比

例为 3%，未超过第二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批准的金额，故本次调整无需重

新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表决。公司在该项目不再另行增加投资金额，后续不会再

对公司资金安排产生重大影响。 

2、本次中标杭绍台铁路项目 DT02标段，是公司的正常生产经营活动，可以

一定程度上提升公司的经营业绩和市场影响力，但是不会对公司 2021 年及以后

年度的经营状况产生重大影响，也不影响公司业务、经营的独立性。 

3、公司将会持续跟进关注杭绍台铁路项目进展，确保公司已付资金的安全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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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特此公告。  

 

浙江梅轮电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 

                  2021 年 4月 20日 


